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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第2次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

補助款審查會議暨110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申請案複審會

議 

壹、 時間：109年7月17日（五）下午1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貳、 地點：本署第一辦公室三樓第二會議室 

參、 主席：江主任檢察官金星                 

肆、 執行祕書工作報告： 

  一、110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申請及方案初審及意見交流，已於109年7月

10日下午舉行總計包括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雲林分會等6個單位提出

51件方案。初審當天感謝翁慧圓助理教授、本署會計室何幸宜會計主任

費心審查。今日將由翁老師就初審結果與建議向委員們提出報告。 

  二、109年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期中查核，預計於109年7月23日進行，本次採

書面查核及前往雲林縣斗南鎮文安國民小學實地查核之方式辦理，查核

結果將再向委員們報告。 

三、本次會議共計三案，保含110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申請方案複審、雲

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提出變更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實施計畫、110年度

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申請案初審會議中提出簡化111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

助款申請案初審、複審會議等。 

四、截至開會前，共計有2案書面審議案件，分別為社團法人雲林縣聲暉協進

會審查提案: 變更109年度「106反詐騙，一路有我！」活動修正計畫

案、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審查提案: 第二次變更109年司法保護業務

計畫，二案均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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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審查110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方案。 

（一）審查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雲林分會- 110年更生保護年度計畫(安置服

務、經濟補助等等)共21案。 

審查結果：通過補助金額1,330,000元整。 

（二）審查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雲林分會- 110年犯罪保護年度

計畫(急難救助、關懷服務等等)共12案。 

審查結果：通過補助金額1,442,233元整 

（三）審查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0年司法保護業務計畫(法治教育課

程等)共16案。 

審查結果：通過補助金額1,499,860元整 

（四）審查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110年雲林縣國民小學社區生活營計畫。 

審查結果：通過補助金額100,000元整，附帶決議：待110年立法院經費通

刪後三讀審議通過，若本署緩起訴處分金仍有剩餘待分配之金額，優先分

配補助100,000元整給予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將於110年初另行函文通知剩

餘待分配之金額之實際額度。 

（五）審查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 雲林縣單親爸爸俱樂部男人也需要

被支持．服務走進男單家庭。 

審查結果：因該會申請本署補助項目不符合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規定，審核通過補助金額20,000元

整，審查指定補助項目為講師費。 

（六）審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雲林縣110年得勝者計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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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校園犯罪預防方案。    

審查結果：通過補助金額70,000元整，補助優先排序1之教材費。                                                                                                    

提案二： 

案由：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申請准於第二次變更109年司法保護業務計畫

(詳如附件二) 

 初審意見：申請支用未超出原核定之補助額度，且計畫內容也符合核定要 

旨。 

 審查結果：▓全數通過。 

陸、臨時動議：  

案由：提出簡化111年度起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申請案申請流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有逐年下降的趨勢，自105年126,2萬元，至110年4,75萬

9,000元，110年度相較105年有64%的降幅，經查每年申請方案量及申請單位也逐

年縮減，依據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三點規

定，補助款之用途順序分配如下: 

1.觀護及更生保護業務及依照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二十九條所定保護機構辦理保 

護業務。 

2.法治教育宣導。 

3.從事弱勢族群之犯罪防治相關業務。 

4.從事婦幼保護之犯罪防治相關業務。 

5.毒品防制及經法院或檢察機關轉介之戒癮治療業務。 

6.其他對犯罪被害人保護或犯罪防治有顯著並直接助益之業務。 

（二） 呈上點，補助順序1配合法務部辦理司法保護業務的觀護及更生保護業務及犯

罪被害人保護業務歷三年平均申請總金額為4,600,258元，導致待分配之金額僅剩

下10萬~20萬元不等，現今本署申請流程為各機關、團體於會計年度開始六個月前

向本署提出申請後。由觀護人室書面審查合格之機關、團體，於初審會議前邀請

初審專家針對計畫書內容先進行書面審查，再召開初審會議通知申請單位製作簡

報於初審會議時來署報告，對於初審專家評估結果及補助建議作成書面報告，送

審查委員會進行複審。複審會議由審查委員針對申請案書面資料及初審書面報告

進行討論、審查，並邀請初審專家列席提供說明，透過會議討論方式決定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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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補助計畫、金額及項目等。考量爾後緩起訴處分金縮減至將優先補助順序1

的三大會，轄區內公益團體申請補助金額較少，但現今流程為書面審查、製作簡

報於初審會議報告、提交複審會議，導致各公益團體申請意願降低，為提高其他

轄區內公益團體申請意願，擬將簡化111年度起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申請案申請流

程。 

擬辦：111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申請案申請流程如下: 

（一） 收件後，由本署觀護人室針對申請文件是否完備，進行資格審查，未完備

者，限期補件，逾期未補，則駁回申請。 

（二） 申請資料完備者，由本署委請初審專家學者、本署會計室進行審核與提供意

見，並依據初審意見表之初審建議進行修正經費及計畫書，限期補件，再將各申

請單位修正後之申請文件提交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進行審

查，於審查會議邀請申請補助款之公益團體及地方自治團體到署接受初審專家或

審查委員提問，並進行雙向溝通。 

（三） 審查結果將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站，並以書面通知各機關團體，通過申請

者應由該機構之代理人簽署同意接受監督查核契約書。 

決議：通過臨時動議。 

柒、主席結論：因中央額度分配的關係，致申請款項及單位有限。感謝各位委

員的參與，謝謝各位。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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